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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表（本表置於封面頁後首頁）（以 2頁為限） 

提案機關 高雄市政府 

提案名稱 地政機關實價登錄資料智慧化審視系統 

配合單位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地政事務所 

 提案概

要 

（具體並

簡要說明

實 證 背

景、主題） 

 

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(以下簡稱實價登錄)自 101 年 8

月 1 日開始實施，申報種類分為買賣、租賃及預售屋等三類，不動

產服務業者(含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者)及民眾於實價登錄資料申

報後，由地政機關地價人員進行申報資料檢查作業，以確認其正確

性及是否可揭露並公開供外界查詢，作為民眾了解房地買賣市價行

情及不動產交易市場發展趨勢之參考。因此實價登錄申報資料之正

確性檢核非常重要，倘申報資料偏離合理市價，又未經檢核挑出使

其不揭露，恐讓民眾誤信其為市場行情的正常交易價格資訊，影響

買賣交易市場，及政府推行實價登錄之政策美意與效益。為加速地

政機關實價登錄申報資料審視作業並提高作業品質、效率與正確

性，高雄市政府地政局(以下簡稱本局)期望藉由導入人工智慧、機

器學習及深度學習等新興科技或工具，以有效降低地價人員實價登

錄資料審查作業負擔及改善資料揭露與否之判斷，並發展人工智慧

於地政領域之應用典範。 

 提供之

行政協

處內容 

一、 提供高雄市 106 年度全年實價登錄歷史資料供廠商測試使用。 

二、 由本局指派地價及資訊人員協同廠商討論本案需求及測試等

作業。 

三、 由本局地價及資訊人員提供地政專業面向建議，以提升系統準

確度。 

 

 

 

 

 預計期

程 
自廠商提案計畫獲選核定時起 3個月 

（施作期間請以 3 個月為限） 

申請機關 

聯絡窗口

（得為複

數） 

單位 姓名 職稱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

高 雄 市

政 府 地

政 局 地

價科、 

資訊室 

林益谷 

蔡志明 

 

科員 

股長 

lineagle@kcg.gov.tw 

tcming@kcg.gov.tw 

07-3368333#2617 

07-3368333#34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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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問題背景 

（一） 面臨問題 

1、 地政機關檢核實價登錄申報資料之地價人員須熟悉該申

報標的之周圍地區環境並具不動產估價職能與經驗，而此

專業人才養成不易，造成現行地價人員可能對於不同轄區

熟悉程度不同，致檢核申報案件時之判斷結果偶有差異或

不一致情形，影響申報資料揭露之品質與正確性。 

2、 地政機關檢核實價登錄申報資料現行需由地價人員依申

報資料逐一人工作業，因申報資料量大，故處理效率及品

質受制有限人力。 

3、 房地交易價格除受屋齡、建材、格局、面積等個別因素影

響外，交易價格多具有區域性並受交易標的周遭環境影響，

例如房地周邊之交通便利性、生活機能、公共服務設施、

嫌惡設施等。然實價登錄申報資料僅為文字內容，難以直

接關聯交易標的周遭狀況，如能結合民生、重要設施、交

通節點等具有空間坐標之地標資料，輔助判斷申報價格正

常與否，將可提升申報資料檢核之正確性，提高揭露資料

品質。 

4、 實價登錄申報資料之檢核具重要性，因資料經地政機關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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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後，屬於市場交易價格者將揭露公開讓民眾查詢，倘申

報資料之價格偏離合理市價，又未經檢核出價格異常問題

使其不揭露，恐因交易價格偏離市場行情而讓民眾誤信其

為市場正常交易價格資訊，影響買賣交易市場，及政府推

行實價登錄政策之目的。 

（二） 提案背景 

目前實價登錄申報資料檢核作業係由全國各縣市地政機

關(全國地政局(處)共 22個、地政事務所共 109個)執行，

因近年來公務機關業務量日增且公務人力新增不易，致地

政業務作業效率及品質無法提升。為精進實價登錄申報資

料檢核作業，本局期借重人工智慧、機器學習及深度學習

等新興科技或工具，突破有限人力下困境，並提高資料檢

核品質與正確性，使實價登錄揭露之資料能促進房市交易

的公開、公平、公正。 

二、 實證主題（敘明透過本提案由業者進行試作或實證的主題、

需求目標） 

(一) 地政機關實價登錄資料智慧化審視系統：蒐集 106年度

高雄全市實價登錄申報資料，並結合地政機關「地政整

合系統」地籍屬性資料、「區段地價查估作業系統」之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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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、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「臺灣通用電子地圖」地標等

空間資料，利用人工智慧科學方法，經由基礎資料歸納

及收歛以建立房地價格模型(MODEL)後，系統依輸入條件

資料經由模型自動計算，輸出合理價格區間，據以判斷

實價登錄申報資料是否為特殊交易案件及價格是否屬於

區域正常行情區間。 

(二) 為強化房地價格模型(MODEL)之正確性、提高資料分析品

質，本局亦將利用地政機關地價管理作業使用之「地價

區段」圖資，採用 GIS技術產製具空間坐標之網格點位資

料，作為判斷地價區域環境因素參考資料，利用同一地

價區段範圍具有地價相近、區域情況相同或相近之特性

基礎，結合地價區段所記錄之土地使用管制、交通運輸、

自然條件、土地改良、公共建設、特殊設施、環境污染、

工商活動、房屋建築現況、土地利用現況、發展趨勢等

屬性資料及環境特徵，將網格點位資料作為類地標資料，

供建置及優化估價模型作業使用。另外，亦將蒐集「政

府資料開放平臺」內具有影響價格之環境因素開放資料

(Open Data)，以 GIS技術轉置為空間資料地標，輔助地價

模型建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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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解題構想（以達成目標為前提，敘明所期待之試作或實證作

法） 

本案作業將同時考量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之實價登錄歷史價

格、鄰近交通方便性、生活機能、公共服務設施接近程度等

各項複雜變因，據以建立不動產價格預測性模型，進一步透

過資料科學方法處理資料，搭配 AI自動化分析引擎，進行自

動清理資料、產出特徵、選擇特徵、選擇演算法、訓練模型、

驗證模型，最後透過整合學習，組合多個模型及自動化流程，

將資料科學反覆迭代的流程內化，以其優化機制加速收斂最

適結果，產出快速、穩定、準確之不動產價格預測模型。 

四、 預期功能或規格 

(一) 實價登錄申報資料由地政整合系統及地政相關系統匯出等相

關功能。 

(二) 資料清理、轉換並合併其它影響價格因素等資料。 

(三) 提供匯入實價登錄申報資料後，由系統自動估算房地合理價

格區間。 

(四) 提供資料投入模型後自動決定的因素權重及項目明細。 

(五) 提供投入未知案件後，依據鄰近蒐集範圍及影響權重的參考

案件圖資進行自動估算及地標表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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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提供模型成效相關資訊。 

五、 試作或實證場域及範圍（例如：可供業者進行實證的建築物、

場所、或路徑等；或機關採行特定輔助措施以確保業者實施

無礙） 

高雄市實價登錄買賣資料(106 年度)，隨機保留 20％資料作

為測試模型成效資料集。 

六、 提供行政協處內容（行政協處或相關資源之具體內容） 

機關提供軟體安裝所需伺服器機器設備及相關資料集，並於

開發試作或實證期間給予地政專業面向之資料分析協助與建

議。 

七、 預計期程 

自廠商提案計畫獲選核定時起 3個月。 

八、 查核依據（敘明業者應完成之成果，此項將作為查核業者是

否完成工作之參考依據，本處於期末為結案驗收時將參考機

關表示意見） 

(一) 將最新的實價登錄資料投入已建置的不動產價格估算模型，

須提供實價登錄申報資料特殊案件註記及非特殊案件合理

價格區間等清冊，以進一步對照地價人員經人工處理實價登

錄資料狀態的一致性，即針對非特殊交易且揭露案件，應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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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模型所產出的合理價格區間內(查核時以 106年度非特殊

交易且經地價人員人工審視完成之揭露案件之不動產單價，

與本案建置之估價模型輸出結果相互比較，如模型輸出結果

之單價與人工審視之不動產單價相差+-10%範圍內時，則視

為合理價格區間)，同時對於備註欄語意提供特殊案件標記

作為初步判斷，並以案件揭露與否準確率應至少達 80%，並

應保留持續提升準確率可達 90%以上之後續擴充能力。 

(二) 價格預測模型建置時以 106年度高雄市實價登錄買賣資料，

隨機取 80%為建置模型之訓練資料集，另保留 20%作為驗證

成效資料集，以自我驗證模型準確性及可靠度。 

(三) 實價登錄申報資料經電腦自動化歸納及收斂影響因素權重等

建構，透過備註欄語意及申報價格資訊雙重判讀後給予相關

資訊警語，其揭露判斷準確度應至少達 90%。 

九、 預期效益（機關敘明提案之重要性、可行性及前瞻性） 

(一) 本案可供各縣市政府地政機關於處理實價登錄業務或未來

查估特定標的市場行情時，借重實價登錄資料庫自動快速歸

納鄰近或條件類似案例，並提供可信的參考圖資及修正後的

價格區間。 

(二) 透過地價專業領域的檢證，針對其他公務機關事涉不動產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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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性的處分、管理等業務相關的價格評估，未來同樣可以透

過本案系統資源共享提升行政業務間的協助效能。 

(三) 實價登錄申報交易資料因逐年累積，雖未含蓋本市全部已登

記之土地及建物，但未來經由大量、不同年度資料進行價格

模型累進建置，地政機關有契機進一步提供任一筆土地或建

物市價行情等服務，供外部民眾或不動產業者參考。 

(四) 藉由導入人工智慧、機器學習等新興科技，協助地價人員以

數據驅動的資料科學輔助判斷特殊交易及合理價格區間，以

提升作業經驗尚不足或新交接人員之學習與精進，並由政府

機關提供新創產業技術實證場域、業者開發新創服務，達到

產官合作促進產業升級。 


